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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說明二 

主旨：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，請配合受理及執行私立
就業服務機構所設置之移工防疫宿舍實地查核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(下稱指揮

中心)111年3月15日奉准事項辦理。
二、為落實防疫安全，確保防疫宿舍地點及人員符合防疫相關

規範，本部已訂定「COVID-19因應指引：私立就業服務機
構之移工防疫宿舍設置及管理」，如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設
立之防疫宿舍符合前揭指引規定，並向貴府申請防疫宿舍
之設立查核時，請貴府依本部所訂定「地方政府辦理移工
防疫宿舍實地查核檢查表」所載項目辦理。

 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

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
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
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

副本：台北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、台中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南市就業服
務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
會、桃園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人力仲介協會、中華民國就業服
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
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、社團法人
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、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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